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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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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不
該
管
銀
行
的
規
模

。
薛

琦
主
持
人
提
到
二
次
金
改
何
去
何
從
，
二
次
金
改
的
目
標
我
覺
得
每
一
個
都
有
問
題
，
但
是
大
家
都

同
意
的
是
，
它
的
方
向
是
對
的
。
二
次
金
改
的
核
心
問
題
其
實
是
在
探
討
經
濟
學
上
的
一
個
老
問
題
，

即
市
場
結
構
中
廠
商
的
規
模
分
布
。
我
想
產
業
經
濟
學
家
也
無
法
回
答
這
個
問
題
，
只
有
市
場
能
夠
回

答
，
市
場
如
果
真
有
充
分
的
競
爭
程
度
，
最
適
市
場
結
構
就
是
由
市
場
來
決
定

。

大
、
中
、
小
型
企
業

都
有
其
功
能
，
我
在
學
產
業
組
織
時
，
史
提
格
勤
在
一
九
五

0
年
代
一
篇
最
有
名
的
文
章
提
到
，
很
多

人
都
覺
得
產
業
有
規
模
經
濟
，
結
果
他
得
出
一
個
結
論
，
產
業
的
規
模
經
濟
都
不
明
顯
，
即
大
、
中
、

小
型
企
業
都
可
以
存
活
得
下
來

。

如
果
小
型
企
業
也
可
以
存
活
下
來
，
又
如
何
能
說
它
沒
有
效
率
?

政
府
其
實
不
要
去
管
銀
行
的
規
模
，
但
是
銀
行
如
果
真
正
有
效
率
，
就
會
自
己
成
長
得
很
快
。
合



併
需
要

一
個
政
策
嗎
?
而
在
什
麼
樣
的
機
制
和
環
境
下
會
是
最
好
的
?
我
覺
得
政
府
在

二
次
金
改
主
導

合
併
的
議
題
中
，
由
於
手
邊
有
公
股
或
者
公
營
的
金
融
行
庫
，
所
以
就
得
面
臨
如
何
去
處
理
公
股
銀
行

的
問
題
。

金
融
機
構
合
併
法

一
個
積
極
正
面
的
意
義
就
是
把
合
併
的
那
些
所
有
在
稅
法
上
的
障
礙
排
除

掉
。

政
府
也
許
覺
得
還
不
夠
，
所
以
想
到
要
給
那
些
被
併
的
機
構

一
些
好
處
，
讓
其
手
邊
有

一
些
東
西

可
以
拿
來
賣
，
即
把
分
行
的
家
數
管
制
住

。

因
為
不
能
新
設
分
行
，
所
以
要
成
長
、
規
模
大
，
就
要
去

併
購

一
個
信
合
社
，
這
是
非
常
奇
怪
的

。
一
方
面
說
銀
行
有
太
多
的
問
題
，

一
方
面
又
把
銀
行
的
門
關

起
來
，
這
在
經
濟
學
原
理
上
來
說
也
是
非
常
矛
盾
的

。

銀
行
太
多
是
供
給
過
剩
太
多
，
表
示
把
市
場
開
放
也
不
會
有
人
進
來
，
因
為
已
經
太
擁
擠
，
政
府

的
政
策
怎
麼
這
麼
矛
盾
?
門
關
起
來
的
結
果
，
就
使
得
被
併
的
壓
力
不
夠
大
，
實
際
上
這
講
的
就
是
市

場
上
的
競
爭
，
有
人
說
是

2

月

8

日
苦
旦
旦
。
口
，
我
認
為
8
5
3

至

2

不
足
才
是
實
際
上
的
原
因

。

競
爭

不
足
也
就
是
退
出
的
機
制
不
足
，
這
地
方
產
生
最
大
的
不
公
不
義
就
是
，
看
那
些
地
方
的

R
O
E

不
是

那
麼

一晶
，
可
是
投
資
人
就
要
那
比
較
低
的

R
O
E

。

也
許
在
比
較
鄉
下
的
地
方
，
生
活
的
成
本
比
較
低

還
是
比
較
低

。

我
們
現
在
把
分
行
管
制
住
的
結
果
，
結
果
是
現
在
的
地
方
銀
行

一
直
往
都
市
移
，
台
灣

現
在
還
有

一
百
多
個
鄉
鎮
是
沒
有
金
融
機
構
的

。

我
常
在
講
，
政
府
制
度
的

一
個
不
公
不
義
莫
過
於
如

此

台
灣
金
融
機
制
何
去
何
從

375 



且
呵
成
叫
「台
灣
金
融
的健
全
化
、效
率
化
、
全
球
化376 

第
二
，
國
際
化
的
問
題
，
昨
天
計
葵
生
提
到
我
們
要
注
意
東
南
亞
，
但
其
實
他
講
的
是
南
亞
印

度
。
政
府
對
於
到
外
面
的
限
制
只
有
大
陸
。
到
大
陸
去
，
為
什
麼
我
們
現
在
看
到
兩
岸
問
題
都
是
叫
對

方
開
放
，
然
後
開
放
時
又
變
成
政
府
要
與
政
府
對
談
時
就
又
不
動
了

。

為
什
麼
我
們
不
可
以
真
的
是
氣

魄
大
一
點
，
兩
邊
都
開
放
銀
行
的
設
立
。
我
們
在

W
T
O
的
服
務
業
貿
易
的
承
諾
表
中
，
沒
有
一
項
是

適
用
到
對
岸
去

。

我
想
對
岸
也
實
在
很
客
氣
，
如
果
大
陸
把
台
灣
送
到
日
內
瓦
的
爭
端
爭
議
小
組
去
裁

決
的
話
，
我
想
這
二
、
三
項
都
不
要
裁
決
了

。

哪
有

一
個
經
濟
體
說
可
以
把
在

W
T
O
的
承
諾
對
對
方

完
全
不
適
用
的

。

第
三
，
蔡
副
院
長
提
到
工
業
銀
行
扮
演
的
角
色

。

我
不
覺
得
政
府
可
以
把
工
業
銀
行
當
作
是

一
個

工
具
來
制
衡
民
間
的
大
銀
行
，
為
什
麼
要
叫
工
業
銀
行
去
制
衡
?
工
業
銀
行
本
身
的
問
題
已
經
夠
大
，

還
要
再
去
扮
演
社
會
正
義
的
角
色
，
根
本
就
沒
有
這
個
人
力

。

民
營
那
些
大
的
、
壟
斷
性
銀
行
，
還
是

要
靠
充
分
的
市
場
競
爭
，
再
加
上
有
金
管
會
看
著
，
金
管
會
的
角
色
若
沒
有
扮
演
好
，
也
還
有
公
平

會
。

中
小
企
銀
被
併
後
，
其
融
資
貸
款
又
是
另

一
件
事
情
。

可
以
從
中
小
企
銀
的
信
保
基
金
著
手
，
以

前
很
多
的
產
業
政
策
，
常
常
就
是
藉

一
些
國
營
事
業
來
執
行
產
業
政
策
，
這
個
做
法
實
際
上
也
是
破
壞

市
場
的
紀
律

。

台
灣
中
小
企
業
的
放
款
減
小
，
實
際
上
是
從

一
九
九
六
年
以
後
，
國
內
的
中
小
企
業
就



開
始
減
少
。

現
在
台
灣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的
投
資
是
集
中
在
五
十
億
以
上
的
企
業
(
大
型
企
業
)
，
中
、
小

型
企
業
幾
乎
不
投
資
了

。

工
業
銀
行
管
理
條
例
當
初
成
立
的
背
景
是
，
那
時
在
推
民
營
化
時
，
三
商
銀

怎
麼
推
都
推
不
動
，
就
因
為
有
個
省
政
府
、
省
議
會
在
那
兒
，
所
以

三
商
銀
無
法
民
營
化

。

只
好
另
覓

過
渡
時
期
的
辦
法
，
就
是
對
於
工
業
銀
行
的
管
理
，
到
立
法
院
或
者
是
預
算
給
予

一
個
鬆
綁
的
措
施

。

經
建
會
那
時
也
同
意
，
在
今
天
的
氣
候
下
，
我
不
覺
得
公
營
銀
行
有
繼
續
存
在
的
必
要
，
而
且
說
還
可

以
透
過

一
個
管
理
條
例
把
它
管
好
，
這
基
本
上
我
想
假
定
我
是
相
信
市
場
經
濟
，
相
信
所
謂
的
經
濟
自

由
化
，
這
是

一
個
不
可
能
的
事
情

。

如
果
可
能
的
話
，
那
就
不
需
要
做
民
營
化
了

。

剛
才
林
部
長
講
到
，
把
工
業
銀
行
釋
放
出
去
會
變
成
財
團
化

。

財
團
化
也
沒
什
麼
不
好
，
好
像
說

哪
一
個
人
的
財
團
就
是
好
的
，
哪

一
個
人
的
財
團
就
是
不
好
的

。

財
團
化
就
是
表
示
一
個
大
的
企
業
集

團
而
已

。

所
以
財
團
的
問
題
，
如
果
要
鼓
勵
金
融
機
構
合
併
、
大
型
化
的
話
，
財
團
化
就
是
得
提
倡

的
。

要
防
止
財
團
化
不
要
讓
它
出
問
題
就
是
男
外
要
再
去
思
考
的
問
題

。

二
次
金
改
的
一
個
問
題
就
是

沒
有
好
好
去
利
用
市
場
的
力
量
，
即
政
府
介
入
的
程
度
太
深

。

金
融
行
業
處
理
的
商
品
就
是
白
色
?
如

果
自
己
去
從
事
金
融
的
人
的
信
用
都
不
好
，
政
府
再
去
介
入
金
融
時
，
本
身
也
沒
有
信
用
，
那
金
融
改

革
怎
麼
做
下
去
?
我
的
小
小
建
議
是
，
金
融
改
革
要
繼
續
推
動
下
去
的
話
，
現
在
政
府
的
信
用
不
是
那

麼
好
之
下
，
以
後
所
有
重
大
的
金
融
合
併
、
金
融
政
策
，
希
望
它
都
能
夠
仿
照
央
行
的
作
法
，
所
有
決

台
灣
金
融
機
制
何
去
何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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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
的
紀
錄
，
在
時
效
完
成
後
，
所
有
決
策
的
紀
錄
中
，
任
何
人
的
發
言
都
應
該
公
開
，
才
有
人
會
敢
去

做
。

不
然
現
在
的
環
境
，
金
融
改
革
大
概
都
會
停
滯
不
前
。


